
2011年6月24日 星期五

A31

证券简称 11柳钢债

证券代码 122075

上市时间：2011年 6月 27日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柳钢股份” ）董事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

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 ）对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其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

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

自行负责。

发行人本期债券债项评级为 AA； 债券上市前，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539,289.01 万元

（2011年 3月 31日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为 30,563.26 万元（2008 年、2009 年及 2010 年公司实现的平均净利润），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

的 1.5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名称：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沛润

注册资本：2,562,793,200元

设立日期：2000年 4月 14日

住所：广西柳州市北雀路 117号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1、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烧结、炼铁、炼钢及其副产品的销售，钢材轧制、加工及其副产品的销售；炼焦及其

副产品的销售（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2、主营业务利润情况分析

2011年 1-3月、2010年度、2009年度和 2008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 46,637.33 万元、196,

444.69万元、170,342.01万元和 156,188.52万元。

（1）主营业务利润分产品情况

主营业务利润分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1年 1- 3月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型材 4, 606.70 9.88% 19, 759.40 10.06% 12, 613.34 7.40% 896.66 0.57%

中板材 8, 957.59 19.21% 47, 244.86 24.05% 16, 195.77 9.51% 64, 900.43 41.55%

小型材 25, 759.50 55.23% 83, 472.20 42.49% 80, 842.50 47.46% 12, 969.62 8.30%

钢坯 15, 178.23 32.55% 68, 062.90 34.65% 60, 149.59 35.31% 83, 530.14 53.48%

生铁 - 9.14 - 0.02% - - - - - 17.07 - 0.01%

焦化副产品 - 7, 439.14 - 15.95% - 21, 713.95 - 11.05% 473.94 0.28% - 7, 206.18 - 4.61%

焦碳 - 416.41 - 0.89% - 380.73 - 0.19% 66.86 0.04% 1, 114.91 0.71%

合计 46, 637.33 100.00% 196, 444.69 100.00% 170, 342.01 100.00% 156, 188.52 100.00%

从分产品盈利情况来看，中板材、小型材和钢坯是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主要的来源，2008年至 2010年

及 2011年 1-3月，上述三种产品的合计利润占主营业务利润的比例均在 90%以上。

（2）主营业务利润分地区情况

主营业务利润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名称

2011年 1- 3月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广西地区 32, 056.52 68.74% 125, 385.49 63.83% 121, 400.45 71.27% 107, 882.55 69.07%

广东地区 7, 612.52 16.32% 32, 650.37 16.62% 27, 383.69 16.08% 17, 284.66 11.07%

湖南、湖

北地区

95.61 0.21% 1, 163.62 0.59% 700.34 0.41% 1, 804.17 1.16%

云南、贵州

、四川地区

2, 912.28 6.24% 12, 088.41 6.15% 7, 762.24 4.56% 5, 242.35 3.36%

华东及其

他地区

5, 441.52 11.67% 20, 149.93 10.26% 9, 322.90 5.47% 4, 490.52 2.88%

出口国外 - 1, 481.12 - 3.18% 5, 006.87 2.55% 3, 772.40 2.21% 19, 484.28 12.47%

合计 46, 637.33 100.00% 196, 444.69 100.00% 170, 342.01 100.00% 156, 188.52 100.00%

从钢材产品销售情况看，在合理销售半径范围内，公司仍以广西、广东为主要市场。 广西、广东市场

构成了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主要来源，其中尤以广西市场为主，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和 2011 年 1-3

月广西地区的主营业务利润占比分别达 69.07%、71.27%、63.83%和 68.74%。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1、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函[2000]74号文批准，

由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柳州有色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和柳州市柳工物资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4 月 14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

份公司。 五家发起人股东共投入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1,019.846 万元，按 65%的比例折股，折合股份

20,162.9万股。公司设立时名称为广西柳州金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10月，本公司名称由广西柳州金

程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人上市及历次股份变化情况

（1）2005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 2005年 7月 28日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对 2004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

进行补充分配，按 2004 年末总股本 20,162.90 万股计算，每 10 股送 20 股，公司股本变更为 60,488.70

万股。

（2）2007年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公司 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 2007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 《关于

核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2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7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10.06元。 本公司发行的 A�股于

2007年 2月 27日在上证所挂牌上市。 发行后，公司股本从 60,488.70万股增至 71,188.70万股。

（3）2007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公司 2007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0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06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以

2007年 2月 27日挂牌上市后的总股本 71,188.70万股为基数， 每 10股送 10股。 本次送股数量为 71,

188.7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本次送股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 142,377.40万股。

（4）2008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公司 2008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07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以

2007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42,377.40万股为基数，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8股。 本次转增

数量为 113,901.92万股，每股面值 1元，本次转增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 256,279.32万股。

3、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自设立起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止，未发生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性资产发生实质变更

的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置换情况。

三、发行人的相关风险

（一）财务风险

1、融资成本受利率波动影响而导致的风险

本公司目前外部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借款，由于业务规模扩大，近年来银行借款规模有所增加，因此利

率的提高将增加本公司银行借款的利息费用。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公司长期借款（包括一年内到期

部分） 和短期借款总额分别达 262,750.00万元和 718,879.94万元，2011年 1-3月、2010年、2009 年和

2008年的利息费用分别为 8,838.48万元、35,145.67万元、39,054.13万元和 48,182.36万元。 中国人民

银行已分别于 2010年 10月、2010年 12月、2011年 2月和 2011 年 4 月上调了贷款基准利率， 未来仍

有可能根据宏观经济环境调整贷款基准利率，并可能导致本公司利息费用产生一定波动，从而影响本公

司的经营业绩。

2、流动负债比例较高的风险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2010年 12月 31日、2009年 12月 31日和 2008年 12月 31日，公司流动

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8.37%、82.68%、81.58%和 78.42%，公司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非流

动负债占比相对较低。

（二）经营风险

1、钢铁行业周期性紧缩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钢铁行业属国家基础性行业之一， 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景气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国

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化等原因造成的国民经济景气度下

降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经济增速陷入低谷，

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我国钢铁产品出口急剧下降，国内钢铁需求出现萎缩，钢铁企业效

益大幅下滑，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难的局面，全行业一度陷入亏损境地，国内钢铁行业面临巨大挑

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制定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多个行业振兴规划，使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恢复。 国内经

济的平稳增长拉动钢铁企业生产经营的逐步恢复， 钢铁行业实现扭亏为盈。 2009年国内粗钢产量达到

5.68亿吨，较上年增长 12.9%，2010年粗钢产量 6.27万吨，比上年增长 9.3%。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加之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退出，钢铁行业可能随之产生一定波动性，公司预计未来仍将

受到行业波动的不利影响。

2、原材料和燃料的价格上涨及供应风险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铁矿石、废钢，燃料主要为煤，其中铁矿石 60%以上需从澳大利亚、印度和俄

罗斯等国家进口，其余来自广东和越南，废钢主要来自广西地区；公司燃料煤主要来自贵州和云南。 上述

原材料及燃料费用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 70%以上。 此外，钢铁生产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 本公司对

铁矿石、废钢、铁合金、煤、水、电在内的主要原材料、燃料和能源等需求量均较大，如果公司的原材料、燃

料或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价格上涨或供应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公司的生产成本和日常生产经营，并可

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近年来，我国铁矿石进口数量快速增长，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 6.28 亿吨，较 2008 年增加 1.84 亿

吨，同比增长 41.6%，2010年我国进口铁矿石 6.18 亿吨，12 年来首次同比下降，但仍保持了较大的需求

量。 在中国存在大量需求的背景下， 国外铁矿石供应商利用铁矿石资源垄断地位大幅提高铁矿石价格，

2007年、2008年铁矿石进口均价分别同比增长 37.57%、54.9%。 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铁矿石价

格随钢材需求回落而大幅下跌，但在 2010年上半年，在钢材需求和价格没有明显恢复的情况下，铁矿石

进口均价又已反弹至接近 2008 年高点的水平，随着铁矿石定价机制的转变，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铁矿

石的价格将继续呈现大幅波动。 2010年 5月 27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深化水、电、燃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作为 2010年乃至十二五期间

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工作，作为重点改革任务，煤、焦、电、水、运等价格上涨已成定局。

在全球钢铁行业衰退，国内钢铁产业下游市场需求收缩的情况下，进口铁矿石价格脱离实际供求关

系大幅上涨，钢铁企业利润在受上游成本提升和下游产品价格低位运行的双重挤压下，经营业绩可能会

出现下滑风险。

3、需求萎缩和产品价格下跌风险

由于我国钢铁行业产能不断释放，实际产量已超出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并位居世界钢铁产量第

一大国，钢铁产品进出口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09年我国已从钢铁产品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 目前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未完全摆脱 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钢材需求极度萎

缩。而随着我国实行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引发的超常规增长逐渐回归正常，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

值增长幅度、汽车销量增长速度及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态势放缓，钢材产品消费增长势头减弱。 2009 年我

国粗钢表观消费量达到 5.65亿吨， 较 2008年增长 24.8%，2010 年表观消费量 5.99 万吨， 比上年增长

6.1%，增速下滑趋势较为明显。

本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船舶制造、建筑等多个行业，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引致钢铁行业下游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上述行业的发展方

向、发展规模及发展速度将可能导致国内钢铁不同产品的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造成公司主要

产品的价格出现较大变动，公司的产品销售与利润增长将可能会相应受到影响。

4、市场竞争风险

本世纪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钢铁需求量大增，钢材价格从 2002 年起持续上涨，钢铁行业

利润丰厚，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对钢铁行业的投资，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也纷纷通过新建和对现有生产

设备的技术改造，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并加强了对营销及供应链方面的建设。 根据中钢协

预计，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炼钢实际产能已超 7亿吨，而随着在建及拟建钢铁产能的不断释放，国内钢铁产

品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由于运输成本对钢铁产品最终价格的影响较大，加之钢铁工业在布局结构上不太

合理，钢材市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市场分割现象较为严重，而本公司主要市场区域内的竞争加剧将直接

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

本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两广、华东和云贵川地区，上述区域是我国钢材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市场。随着大

型钢铁企业加快全国布局，上述区域内未来可能开工建设防城港和湛江两大钢铁基地，公司主要市场内

的竞争将加剧，并将对公司产品销售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管理风险

1、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2,152,75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虽然公司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但控股股东仍可利用其控

股股东身份行使投票权，从而影响本公司经营决策、投资计划、人事管理及其他业务事宜。 这将可能影响

公司运作的独立性、降低公司的管理决策质量，如果控股股东作出有损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决策，将会

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侵害。

2、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

根据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

广西国资委与武钢集团于 2005 年 12 月 19 日签署了《武钢与柳钢联合重组协议书》，为推进防城港钢

铁项目，双方约定联合成立武钢柳钢（集团）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以现金出资，广西国资委以广

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柳钢集团” ）全部净资产出资。协议约定，如果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后，国家仍未批准防城港钢铁项目时，双方合作方式另作商议。 在防城港项目未具体实施之前，柳钢的生

产经营、管理体制等暂时维持不变。

2008 年 3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发改办工业[2008]637 号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同

意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开展前期工作的函》，正式同意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2008年 9月 3日， 广西国资委与武钢集团签订了《武钢与柳钢联合重组合同书》， 以替代双方于

2005年签订的《武钢与柳钢联合重组协议书》。 根据《武钢与柳钢联合重组合同书》，武钢柳钢（集团）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暂定为 440 亿元人民币，其中武钢集

团持有 80%股权，广西国资委持有 20%股权。 武钢集团以现金出资，广西国资委以持有柳钢集团的全部

净资产经双方认可的中介机构和共同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审计确认后出资。

2008 年 12 月 29 日，广西国资委向公司控股股东柳钢集团下发了桂国资发[2008]�178 号文《关于

武钢柳钢联合重组变更工商登记设立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主要明确了广西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68.37亿元， 广西国资委以柳钢集团净资产出资的出资额为 93.674 亿元，

武钢集团以现金出资 374.696亿元，首次现金出资 100亿元，其余在有关规定时间内出资到位。

由于重组方案确定后，国家钢铁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新建钢铁项目审批严格控制，截至目

前，防城港钢铁项目仍未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因此该项目也无法实施。 根据重组双方的原有约定，

在防城港项目未具体实施之前，柳钢集团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均维持不变。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仍为

广西国资委。按照目前的合同约定，未来防城港项目获批且武柳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武钢集团。

（四）政策风险

1、产业政策风险

近年来，伴随着钢铁产量的快速增长，钢铁行业盲目投资严重，部分钢材产品产能过剩趋势明显，产

能结构不尽合理。 自 2004年起，国家开始对钢铁行业实行“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和调整结构” 的产业政

策，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

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

《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钢铁产业调整及振兴规划》、《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

目标的通知》、《关于下达 2010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提高新建钢

铁企业的准入标准，对技术升级、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做出规定，要求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钢铁产业发

展政策，严格控制新增钢铁工业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推进钢铁

企业的联合重组，加强行业自律，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2010 年 8 月 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产业[2010]第 111 号公告，明确 2010 年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名单，要求公司淘汰一座 306立方米高炉及三座 380立方米高炉，合计炼铁产能 200 万吨。 公司

已分别于 2010年 7月 23日及 9月 28日拆除了上述 4座炼铁高炉，并完成了报废资产的清理工作。

国家淘汰部分钢铁生产能力的政策以及针对性淘汰公司落后产能的要求将会对公司产能产生一定

影响，此外若国家继续加大对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调高技术标准，调整产业布局等，则相关

钢铁行业产业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

2、环保政策风险

钢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及固体废弃物等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我国对环

保问题逐渐重视，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和条例，并于 2006年 7月 3日发布了《清洁生产钢铁行

业标准》，要求钢铁行业清洁生产，从源头消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 工信部于

2010年 7月 13日发布了《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要求钢铁企业持证、达标排污，并对工业污染

排放量作出具体限制，严格环评审批及污染物排放监测和治理设施建设。 如果国家有关环保要求进一步

提高，公司将为达到新的环保标准而支付更多的环保费用，可能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

3、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公司主要技术属于《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2000 年修订）》规定的鼓励类产

品技术，且鼓励类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 70%以上。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及广西相关规定，柳州市地方税务局以柳地

税函[2004]119号文批准，同意公司在 2010年前企业所得税可减按 15%税率缴纳。

公司利用高炉煤气余热、余压回收透平发电项目所生产的电力、干熄焦蒸汽等产品被广西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认定委员会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7号）规定，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资源综合利用

收入减按 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计征当年所得税。

若国家鼓励类技术目录发生调整及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公司目前享受的所得税减免政策

变动或取消，将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影响。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债券名称

2011年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为“11柳钢债” ）。

二、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775号文核准发行。

三、发行总额

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20亿元。

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

式。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

式进行。

（二）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

（1）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

8年期，在第 5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70%，在债券存续期限的前 5年内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3年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

债券存续期限后 3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

后 3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11年 6月 1日。

付息日：2012年至 2019年每年的 6月 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6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本金支付日：2019年 6月 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6年 6月 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八、本次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和承销团成员

本次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负责组织承销团，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次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九、债券信用等级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担保情况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

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2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汇入发

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平安证券聘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和网

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出具了编号为(2011)京会兴（验）字第 5-015 号的验资报告；发行人聘请的上海东

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东华桂验字（2011）14号的验资报告。

十二、回购交易安排

经上证所同意，本次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相关规定

执行。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本次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证所同意，本次债券将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起在上证所挂牌交易。 本次债券简称为“11 柳钢

债” 。

二、本次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次债券已全部托管在登记

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2008年度、2009年度、2010年度的财务报告均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东华桂审字〔2009〕128-1 号、东华桂审字〔2010〕118-1 号和东华桂审字

〔2011〕93-1号）。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于 2008年末、2009年末、2010年末、2011年 3月 31日的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 2008年、

2009年、2010年、2011年 1-3月的简要合并利润表、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如下：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 3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9, 207, 894, 856.40 9, 740, 504, 158.62 6, 379, 568, 514.95 5, 475, 966, 954.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8, 699, 551, 436.67 8, 781, 289, 688.17 8, 573, 074, 463.05 8, 267, 285, 455.63

资产总计 17, 907, 446, 293.07 18, 521, 793, 846.79 14, 952, 642, 978.00 13, 743, 252, 410.00

流动负债合计 11, 058, 820, 340.62 10, 940, 241, 316.78 8, 100, 680, 150.73 7, 050, 281, 539.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 455, 735, 871.93 2, 291, 844, 342.98 1, 829, 099, 333.33 1, 940, 325, 333.33

负债合计 12, 514, 556, 212.55 13, 232, 085, 659.76 9, 929, 779, 484.06 8, 990, 606, 873.19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5, 392, 890, 080.52 5, 289, 708, 187.03 5, 022, 863, 493.94 4, 752, 645, 536.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17, 907, 446, 293.07 18, 521, 793, 846.79 14, 952, 642, 978.00 13, 743, 252, 410.00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 1- 3月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一、营业收入 10, 615, 622, 558.45 37, 115, 007, 050.70 26, 565, 514, 444.74 29, 216, 654, 800.53

减：营业成本 10, 057, 785, 345.76 34, 893, 165, 438.89 24, 680, 500, 741.05 27, 498, 207, 178.05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134, 409, 071.90 750, 623, 490.10 340, 271, 262.75 22, 326, 953.39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35, 475, 944.95 702, 034, 818.52 314, 776, 013.04 22, 283, 110.48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1, 606, 958.71 631, 161, 173.09 270, 217, 957.13 15, 518, 659.71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 1- 3月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736, 112, 649.80 560, 198, 623.89 903, 773, 799.22 1, 068, 289, 437.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68, 001, 536.52 - 946, 983, 243.62

- 1, 367, 317,

273.70

- 2, 501, 272,

998.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2, 724, 491.61 481, 875, 306.64 668, 210, 150.94 940, 992, 983.35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1年 3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0.83 0.89 0.79 0.78

速动比率（倍） 0.23 0.25 0.31 0.22

资产负债率（%） 69.88 71.44 66.41 6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10 2.06 1.96 1.85

项 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0.41 242.81 144.22 183.28

存货周转率（次） 1.47 6.41 6.35 7.5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 0.29 0.22 0.35 0.42

第六节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发行后，本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运用管

理，保证资金按计划使用，及时、足额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

一、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年 6月 1日，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2012年至 2019年每年的 6月 1日为本期债券的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自 2012年至 2016年每年 6月 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9 年 6 月 1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

付日为 2016年 6月 1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一）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2011 年 1-3 月、2010 年、2009

年和 2008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061,562.26 万元、 3,711,500.71 万元、2,656,551.44 万元和 2,921,

665.48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3,611.26万元、 56,019.86万元、 90,377.38万元和

106,828.94万元。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提升、经营性现金流也保持较

为充裕的水平，从而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1、外部融资渠道通畅

本公司多年来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获得了较高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截至 2011

年 3月 31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78.78亿元。若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临时资

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向银行申请临时资金予以解决。

2、流动资产变现

本公司历来执行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

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流动资产余额为 974,050.42 万元， 存货余额为

701,058.67万元；而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920,789.49 万元，存货余

额为 665,691.31万元。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障措施。

（一）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证券部和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

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

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

大会决议并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三）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聘请平安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平安证券订

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从制度上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在本公司可能出现债

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并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券持有人，便于启动相应违约事件处理

程序，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平安证券依照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四）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柳钢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柳钢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如本公司因受不可预知因素的

影响导致无法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则柳钢集团将按照其出具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六）严格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

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担保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等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预计到期难

以偿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金；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发

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 10%以上的重大损失；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发生对

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的重大仲裁和诉讼；已经进行的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

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实质不利影响；担保人发生变更或担保人的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本期债券被证券交易所暂停转让交易；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公司承诺

根据本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在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三、违约责任及解决措施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

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和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

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和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

年报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

级。

发行人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发行人如发

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担保方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

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

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

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发行人、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发行人亦将通过上证所网站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布备查，投资者可以在上证所网站查

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第八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情

况。

第九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发行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负债结

构，补充流动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不超过 20亿元偿还银行

债务，以优化债务结构。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次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

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一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沛润

住所：广西柳州市北雀路 117号

联系人：班俊超、黄胜松

联系电话：0772-2595971

传真：0772-2595998

（二）承销团

1、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层

项目主办人：韩宏权

联系人：邹丽、李朋、韩宏权、郑磊

联系电话：010-59734903、0755-22624920

传真：0755-82401562

2、副主承销商

（1）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17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239号

联系人：刘利峰、潘力

联系电话：021-54033888

传真：021-54046844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A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1F

联系人：陈智罡、蔡薇

联系电话：010-60833672、010-60833604

传真：010-60833658

3、分销商

（1）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工

住所：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357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166号润安大厦 A座 2505

联系人：程蕾、何长旭

联系电话：0551-5161705、0551-5161802

传真：0551-5161828

（2）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航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号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武定侯大街 6号卓著中心 606

联系人：叶海钢、姚超

联系电话：010-66213900转 313

传真：010-66290700

（三）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吴明德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号花旗集团大厦 14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田面城市大厦 20楼

联系人：林妙玲、赵万宝

联系电话：0755-82816698

传真：0755-82816830

（四）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玉芳

住所：上海市太原路 87号甲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09号广西投资大厦 13楼

联系人：岑敬、郭益浩

联系电话：0771-5536574

传真：0771-5536576

（五）担保人：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南

住所：柳州市北雀路 117号

联系人：覃丽君

联系电话：0772-2593400

传真：0772-2593400

（六）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38号爱俪园公寓 508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号泰达大厦 10层 E座

联系人：张兆新、啜春璐

联系电话：022-23201199

传真：022-23201738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层

联系人：邹丽、李朋、韩宏权、郑磊

联系电话：010-59734903、0755-22624920

传真：0755-82401562

（八）收款银行

开户名：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横岗支行

账号：823600012708027001

（九）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

法定代表人：张育军

联系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7813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楼

负责人：王迪彬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最近 3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及 201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六）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七）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 投资者可至本公司及保荐人处查阅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上述备查文件，或

访问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发行人

: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推荐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6

月

24

日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发行人

:

上市推荐人、保荐人、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欣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

、召开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工业开发区工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郭开铸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名，代表股份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５．９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逐项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续聘的议案》

同意

４６

，

６３７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会议提交了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证监局

《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出具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天津证监

局《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的公告》， 针对该《决定》，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日对我

公司出具了《国恒铁路持续督导意见函》， 该函主要内容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浙商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津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１

）

３

号行政监

管决定书。浙商证券作为国恒铁路前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特此提醒国恒铁路

严格按照天津证监局的要求，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将违规转入募集资金非监管账户

的

７１８３．１８

万元募集资金，尽快汇回至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并加强对募集资金的严

格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期间，国恒铁路控股子公司中铁罗岑将募集

资金

６

，

９００

万元分

４

笔从募 集资 金 监 管 账 户 （光 大 银 行 深 圳 福 田 支 行

３８９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１９７７

） 转入中铁罗岑非监管账户 （光大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３８９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１８９５

）；

２０１０

年度， 国恒铁路控股子公司甘肃酒航累计将募集资金

２８３．１８

万元从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农 业银行酒泉肃州 区南苑支行

２７ －

２０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２２５

） 转入非监管账户。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甘肃酒航将募集资金

９４．４９

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其中国农业银行洒泉

２７－２０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１３１０８

非监管账

户上，用于购置车辆；

２０１０

年度甘肃酒航以项目经费名义，累计从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将

１８８．６９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甘肃酒航非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合计

７１８３．１８

万元至今尚未汇回募集资金的监管账户。

国恒铁路及相关银行均没有事先取得保荐机构同意的情况下， 国恒铁路本部

及其子公司中铁罗岑和甘肃酒航多次出现了将募集资金转入非监管账户的情形，

违反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的规定，也违反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有关规定。 浙商证券在发现有关情况后，项目

组和保荐代表人多次采取面谈或电话方式对此予以督促和提醒，并且多次出具《持

续督导意见函》 书面要求国恒铁路就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整改并在今后的募集资金

使用过程中予以杜绝。 但并未引起公司足够重视，对上述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整改。

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对国恒铁路的上述违规行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处

罚决定，国恒铁路应高度关注，从中吸取教训，尽快纠正违规行为，并保证今后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

会议室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共计代表股份

２３３

，

６１６

，

２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本的

６０．３７％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代表股东

１２

家，代表股份数

２３３

，

６１６

，

２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３７％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数量为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０％

。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投票系统进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授权委托公司董事、总裁宋希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长焦云先生、董事

焦贵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

例

（％）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３３，６１６，２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孙希泉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任公司

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任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以及特别风险提示公告。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不含法定节假日）（上午

９

：

００

一下午

３

：

００

），现将本次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如下：

在上述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没有投资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资”）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详情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名流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名流”）

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银海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向其借款人民币贰亿元整（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止（以借据起至日期为准，分次

放款）。上述借款由名流投资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５２％

）

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至借款本息结清后解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名流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８％

，其中，共有

３２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０％

。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２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竞买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腾达运通置业

有限公司参加土地竞买并支付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竞买保证金》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腾达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云南腾达运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运通置业”）与昆明市土地和矿业

权交易中心签订了《昆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确认腾达运通置业以总价人

民币

４８８４４．０８

万元和人民币

５５２８７．３６

万元， 分别竞得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南窑村的编号为

Ｊ２０１０－００６－

Ａ１

和

Ｊ２０１０－００６－Ａ２

两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腾达运通置业将于签订成交确认书后十个工作日内与昆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权证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